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投诉人：浙江民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
地址: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杭州华东建设机械市场配件区3-301室            
被投诉人1：赣州市立医院 
地址：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东延南侧，武当山路西侧
被投诉人2：赣州瑞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赣州市章贡区杨公路1号金樽花园3栋8#店和3栋2#写字楼  项目基本情况：
采购项目名称：电子胃肠镜系统
采购项目编号：GZRL2025-ZG-G003-1
采购人名称：赣州市立医院
代理机构名称：赣州瑞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：
投诉事项1：招标文件中参数设置总体存在倾向性，疑似为奥林巴斯品牌量身定制，具有指向性，违反了政府采购法。
投诉事项2：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不可竞争性，与国家政策不符。
投诉事项3：招标文件歧视中小企业，与国家政策不符。
投诉事项4：正偏离加分的评分模式不合规。
投诉事项5：技术要求设置排斥中小企业，采购需求调查不具有代表性。
投诉事项6：交货地点不明确，影响履约，不利于公平竞争。
投诉事项7：招标文件整体参数与评分标准不具备代表性、可竞争性，违反国家政府采购政策。
投诉事项8：部分评审参数要求不合理或不符合实际，构成歧视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
投诉事项1-8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均不成立。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……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……”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，驳回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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